
香港投资产品门类 

香港作为全球金融中心之一，拥有丰富多样化的投资产品，适合不同风险偏好和投资目标的投资者。 本文

将为您简单介绍香港的投资产品，协助您了解香港市场各类投资产品。 

 

1. 基金 

基金是一种是集合投资计划，资金汇集一起后会分散投资于不同的资产或项目上，例如股票、债券、货

币市场工具及其他资产， 不同基金的有不同风险等级、投资目标及投资策略。 投资基金一般需要支付

费用，例如首次认购费、管理年费、转换费等。  

基金有不同属性类别： 

• 「证监会认可基金¹」须经证监会认可，才可在香港合法公开销售给公众 。反之，未获得证监会认

可而非公众销售的基金为「非证监会认可基金」。 

 

• 保证基金，又名「保本基金」，保证让投资者按预定百分率取回投资本金，但需承担信用和偿付风

险。保证基金与储蓄存款的运作并不一样，保证基金不等于保本，且取回金额有限且有特定条件。  

 

• 「对冲基金」选用多元化的投资策略和金融工具，而非一般基金的传统投资策略。其多元化性质使

得对冲基金有着多种分类，例如长短仓、股票市场中性、环球宏观、事件主导等；而且可采用对

冲、沽空、杠杆借贷、套息等投资策略。 

 

• 「金融衍生工具基金」其实就是一种把大部分资产投资于衍生工具的基金，例如期权、期货、认股

证或透过掉期合约达成投资目标，赚取相关指数回报等。 

 

• 「复杂单位信托/互惠基金」属于复杂性产品，是指因其结构复杂而令一般零售投资者难以理解其

条款、特点和风险的投资产品。复杂单位信托/互惠基金的例子包括证监会认可的衍生产品基金、

对冲基金、含有复杂定息投资工具特征的债券基金等等。 

 

2. 债券 

债券指由政府、企业或其他机构发行的债务工具，目的是向外借来筹集资金。 投资者购买债券产品等

同于向债券发行方借出资金，并获得一定利息回报。  

• 「非复杂定息投资工具」指具有相对简单结构及没有附带特别条款 （例如浮息或延迟派付利息、

可延迟到期日、可换股） 的债券产品，提供固定利息收益。    

 

• 「复杂定息投资工具」指具有较为复杂结构及附带特别条款 （例如浮息或延迟派付利息、可延迟

到期日、可换股） 的债券产品，提供不确定或变动收益。  

 

• 「弥补亏损产品」指具有被撇减或转换为普通股风险的债务产品，属复杂及高风险产品。 

 

 



3. 孖展交易/保证金交易 

投资者在买卖证券时，可选择支付全款或借贷部分款项。借贷需开设保证金户口，经纪行根据情况和证

券抵押品确定孖展按金。孖展交易可提高购买能力和杠杆效应，但潜在损失也增加。 

 

4. 金融衍生工具 

衍生工具是一种双方或多方之间的合约。 其价格取决于一个或多个相关资产，相关资产价格的波动会

影响衍生工具的价值，相关资产例子包括：股票，货币，利率，商品，市场指数。 

• 「认股权证」又名股本认股证，由上市公司发行，赋予持有人在预定到期日以预定行使价认购该公

司股份的权利，但非责任。这类认股证往往与首次公开招股出售的新股一并发行，又或随有关公司

派发股息、红股或供股时买入的股份一并分派 。 

 

• 「期货」是指买卖双方透过签订合约，同意按指定的时间、价格与其他交易条件，交收指定数量的

现货标的物。  

 

5. 交易所买卖衍生工具 

交易所买卖衍生工具一般指可与于香港交易所买卖的衍生产品，例如可于期交所买卖的期货合约、于联

交所买卖的股票衍生工具（例如衍生权证、牛熊证及上市认股权）或合成/期货 ETF 等。 

• 「衍生权证」，又名窝轮，由金融机构等第三者发行，是一种在交易所买卖的投资产品，让投

资者以非直接的方式投资相关资产，例如是上市单一股份。一般分作两类，认购权证及认沽权

证分别允许持有人按预定价格购入或出售特定数量的资产。 

 

• 「股票期权」是一种以个别股票为基础的金融合约，在交易所买卖并由结算所保证。合约主要

分为认购期权及认沽期权。认购期权允许买家买入股票，卖家则负责卖出；认沽期权允许买家

卖出股票，卖家则负责买入。期权行使价在到期日或之前生效。 

 

• 「牛熊证」由合资格的发行商发行，于香港交易所交易，并只会以现金结算，是一种属结构性

产品的杠杆投资工具，用于追踪相关资产的表现而毋须支付购入全数金额，有牛/熊之分，看好

相关资产选择买入牛证而看淡则熊证。牛熊证在发行时有附带条件：在有效期之前到达指定水

平（收回价）会立刻回收，原定的到期日即不再有效。 

 

 

6. 结构性产品 

 

「结构性产品」是一种金融工具，其市场价值或表现与其相关资产、产品或指数的表现或价值挂钩。相

关资产包括市场指数、单一或一篮子股票、债券、商品、货币、利率或以上资产的组合。 

  



7. 纸黄金 

「纸黄金」指账面黄金交易，银行参照市场上现货黄金的交易价格报出买价和卖价，客户按照银行的报

价交易黄金，所有买卖合约以现金结付，不涉及实际黄金实物交收。  

 

8. 货币转存 

「货币转存」指在定期存款到期日前以定期存款本金及利息订立外汇远期合约，将定期存款由一种货币

转存至另一种货币。 

 

 

风险披露 

• 投资涉及风险。投资产品的价格波动不定，有时波动幅度非常大，甚至可能变得一文不值。阁下不应只

根据本单张便作出任何投资决定，在作出任何投资决定之前，应事先征询独立专业财务、税务及法律顾

问意见及细阅有关产品的销售文件以获取进一步数据报括风险因素，确保本身了解有关产品之风险性质 

• 本行部分证券及外汇产品乃涉及金融衍生工具的结构性产品。部分基金、债券及外汇产品涉及金融衍生

工具，阁下应就投资产品审慎行事。 

• 以上投资产品不等同定期存款，并非其替代品，亦不是受保障存款，不受香港的存款保障计划保障。 

 

声明 

• 本单张并不构成买卖任何投资产品的建议或要约、招揽或邀请。 

• 本单张由中国建设银行(亚洲)股份有限公司发行。 

• 中国建设银行(亚洲)股份有限公司为一间受香港金融管理局规管之持牌银行、《保险业条例》(香港法例

第 41 章)下的认可保险代理，及证券及期货条例下的注册机构(中央编号：AAC155)，从事第一类(证券

交易)及第四类(就证券提供意见)的受规管活动。 

• 本单张并未经香港任何监管机构审阅。 

 

备注 

¹ 中国建设银行(亚洲)提供合资格且符合既定条件的「证监会认可基金」予南向通合资格投资者认购，详情

请参阅：中国建设银行(亚洲)官方网站-粤港澳大湾区「跨境理财通」 

 

https://www.asia.ccb.com/hongkong_sc/personal/crossborder_services/wealth-management-connect.html?cmpid=HKTCDTPSCSTMG-WMC#south:~:text=%E7%A4%BE%E7%BE%A4%E5%AE%A2%E6%88%B7%E3%80%82-,%E5%90%88%E8%B5%84%E6%A0%BC%E6%8A%95%E8%B5%84%E4%BA%A7%E5%93%81,-%E6%8A%95%E8%B5%84%E4%BA%A7%E5%93%81%EF%BC%88%E4%B8%8D



